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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 南 政 法 大 学 文 件

西政校发〔2024〕48 号

关于印发《西南政法大学优秀本科生
修读硕士研究生课程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《西南政法大学优秀本科生修读硕士研究生课程实施方案》

已经学校 2024 年第 13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定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西南政法大学

2024 年 4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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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政法大学优秀本科生修读
硕士研究生课程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进一步完善我校创新型人

才培养机制，打通本科生修读硕士研究生课程（以下简称“硕士

研究生课程”）的通道，给学有余力的优秀本科生提供更多的优质

教育资源和更大的发展空间，帮助其实现更好的自我成长与自我

发展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选课对象

（一）优秀本科生硕士研究生课程拓展计划

1.本科生应具备良好的学术基础和学习能力，成绩优秀，具有

较强的自学能力和科研潜力。

2.本科生在校期间，主修专业已修课程考核成绩全部合格，且

所修必修课加权平均分排名在本专业前 10%。

3.硕士研究生课程原则上对我校全日制普通本科大三、大四学

生开放。

（二）推免生硕士研究生课程先修计划

已被我校正式录取的推免生。

二、选课范围

开放给本科生修读的硕士研究生课程，应为硕士研究生培养

方案当学期所开设的符合以下条件的课程：

（一）各学科、专业硕士研究生所开设的必修课程和专业选

修课程；

（二）在课程容量范围内经硕士研究生课程任课教师同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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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内容适宜本科生修读的课程。

三、选课管理与要求

（一）学院审核学生的选课申请，确认学生符合选课条件后，

将选课名单报送教务处；教务处复核后将符合选课条件的学生名

单报送研究生院。

（二）教务处、研究生院联合发布选课通知，名单内学生可

登陆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在指定选课期间进行选课。

（三）本科生修读硕士研究生课程的，每学期安排一次选课，

选课时间结束后不再处理选课、退课事宜。

（四）选课后硕士研究生课程任课教师因故调整课程安排的，

以任课教师和硕士研究生教学班课表为准办理调课。

四、课程修读与考核

（一）本科生同硕士研究生共同上课，不单独开班。

（二）本科生修读硕士研究生课程的，课程考核要求与硕士

研究生相同。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所修课程的考核时间如有冲突的，

由教务处和研究生院协调处理。

（三）每名学生每学期修读硕士研究生课程原则上不超过 3

门，本科阶段累计修读不超过 8 门。

五、成绩管理与学分认定

（一）课程成绩经任课教师评定后，由任课教师录入研究生

管理信息系统；学生可登陆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进行查看；研究

生院每学期导出学生成绩单，提供教务处认定和归档。

（二）硕士研究生课程无补考，对成绩有异议的，可在查分

环节申请查分；教务处配合研究生院组织修读硕士研究生课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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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生开展查分工作，查分流程和要求以研究生院通知为准。

（三）以“优秀本科生硕士研究生课程拓展计划”修读硕士

研究生课程的，在本科毕业学分审核时，学生修读通过的硕士研

究生课程学分可申请认定为本科培养方案中专业选修课学分；继

续攻读本校研究生的，可作为硕士研究生阶段相同课程性质板块

的课程认定学分和成绩，已在本科阶段进行学分认定的硕士研究

生课程，不重复用于硕士研究生学分和成绩认定。

（四）以“推免生硕士研究生课程先修计划”修读硕士研究

生课程的，可作为硕士研究生阶段相同课程性质板块的先修课程

认定学分和成绩。

本实施方案由教务处与研究生院负责解释，自 2024 年秋季学

期开始执行。

西南政法大学 2024年 4月 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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